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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

第 一 条 为了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工 作规范高

效开展 ， 根据国家电子政务总体部署和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印发政务信 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（国办发

[2017]39号 ）有关要求， 制定本办法 。

第二 条 本办法所称政务信息系统是指由政府投资建

设 、 政府和社会企业联合建设 、 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或需要

政府运行维护的， 用于支撑政务部门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的

各类信息系统 ， 包括执行政务信息处理的计算机 、 软件和外

围设备等货物和服务 。

前款所称政务部门是指中共中央 、 全国人大 、 国务院 、

全国政协 、 最高法院 、 最高检察院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，

各级地方党委 、 人大 、 政府 、 政协 、 法院 、 检察院及其直属

各部门 （单位 ）。

第三条 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工 作由各相关政务部

门 （以下简称采购人 ）负责统 一 规划和具体实施 ， 各级财政

部门依法履行政府采购监管职责。

第四条 采购人应当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 、 初步设计报

告 、 预算审批时核准的内容和实际工 作需要确定政务信息系

统采购需求 （以下简称采购需求）并组织采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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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应 当科学合理 、 明确细化 ， 包括项 目名称 、 采

购人 、 预算金额 、 经费渠道 、 运行维护要求 、 数据共享要求 、

安全审查和保密要求 、 等级保护要求 、 分级保护要求 、 需落

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和履约验收方案等内容 。

第五条 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，满足国家 、 行业

相关标准的要求 ， 鼓励使用市场自主制定的团体标准。

专业性强 、 技术要求较高的政务信息系统 ， 可以邀请行

业专家或者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需求制定工 作 。 采购人和实

际使用者或受益者分离的项 目， 在制定需求时， 应当征求实

际使用者或受益者的意见 。

第六条 采购需求应当落实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要

求 ， 符合政务信息共享标准体系 ， 确保相关系统能够按照规

定接入国家共享数据交换平台。 采购需求要与现有系统功能

协调 一 致 ， 避免重复建设 。

采购需求应当体现公共数据开放有关要求 ， 推动原始

性 、 可机器读取 、 可供社会化再利用的数据集向社会开放 。

第七条 采购需求应当落实国家支持云计算的政策要

求， 推动政务服务平台集约化建设管理 。 不含国家秘密、 面

向社会主体提供服务的政务信息系统 ， 原则上应当采用云计

算模式进行建设 ，

采购需求应当包括相关设备 、

议第六版 （IPv6）的技术要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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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· 采购需求应当落实国家密码管理有关法律法

规 、 政策和标准规范的要求， 同步规划 、 同步建设 、 同步运

行密码保障系统并定期进行评估 。

第九条 政务信息系统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 ， 应当采用

综合评分法； 采用非招标方式采购的， 应当采用竞争性磋商

或单一 来源采购方式。

除单 一 来源采购方式外 ， 政务信息系统采购货物的， 价

格分值占总分值比重应当为 30％； 采购服务的， 价格分值占

总分值比重应当为 10％。 无法确定项 目属于货物或服务的，

由采购人按照有利于采购项 目实施的原则确定项 目属性 。

第十条 采购人应当指派熟悉情况的工 作人员作为��

购人代表参加评标委员会或者竞争性磋商小组 ， 参与政务信

息系统采购活动的评审。

第十 一 条 政务信息系统采购评审中， 评标委员会或者

竞争性磋商小组认为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合格供应商

的报价 ， 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，

，

应当要

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 ， 必要时提供相关

证明材料；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， 评标委员会或

竞争性磋商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或者无效响应处理 。

第十二 条 采购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政务信

息系统项 目验收， 根据项 目特点制定完整的项 目验收方案 。

验收方案应当包括项 目所有功能的实现情况 、 密码应用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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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审查情况 、 信息系统共享情况 、 维保服务等采购文件和采

购合同规定的内容 ， 必要时可以邀请行业专家 、 第三方机构

或相关主管部门参与验收。

第十三条 采购人可 以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制定针对

政务信息系统的质量保障方案， 对相关供应商的进度计划 、

阶段成果和服务质量进行监督 ， 形成项 目整改报告和绩效评

估报告 ， 必要时邀请行业专家或相关主管部门评审论证 。 质

量保障相关情况应当作为项目验收的依据 。

第十四条 具有多个服务期的政务信息系统 ， 可以根据

每期工 作目标进行分期验收。 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政务信息系

统 ， 应当将公众意见或者使用反馈情况作为验收的重要参考

依据 。 采购人和实际使用者或受益者分离的政务信息系统 ，

履约验收时应当征求实际使用者或受益者的意见 。

第十五条 政务信息系统的项 ，
目验收结果应当作为选

择本项 目后续运行维护供应商的重要参考 。

第十六条 在年度预算能够保障的前提下 ， 采购人可以

与政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供应商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限

的政府采购合同 。

第十七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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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从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。




